
芒市勐焕街办事处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基本职能
勐焕街道办事处是市委、市政府的派出机构，是城市行政管理的基础和社区建设的基础，主要职责是：

(一)全面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围绕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市委、市政府的中心工作，搞好社区服务，发展街道经济，带领群众搞好两个文明建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指导居委会开展工作。

(二)负责辖区社会稳定，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普法教育，搞好司法和法律服务，加强民族宗教管理，维护民族团结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做好民事调解，组织社会治安联防，落实民政政策，妥善处理好下岗职工及各种人员的来信来访；健全双拥工作机构，做好双拥宣传，增强全民国防建设和双拥观念，搞好兵役登记，征兵及民兵训练，发动和组织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，促进社区服务，组织防汛、抢险和救灾工作。

(三)负责办事处基层组织建设。开展党员干部、居民管理、教育、组织发展等党务，做好纪检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；负责街区党支部、团支部、居委会、妇代会、残联、老协等基层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，并充分发挥其作用。

(四)负责落实计划生育政策，加强辖区城市育龄妇女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科学化管理，做好重点育龄对象的访视检测工作，杜绝计划外生育，并做好妇女儿童保健及全民健康教育等工作。

(五)负责搞好城市卫生管理。组织辖区单位和居民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配合市政、园林等有关部门加强城市卫生管理和监督，维护城市正常秩序，树立文明城市意识，争创卫生文明单位。

(六)以多种形式发展、壮大街道经济，大力开展社区再就业服务，积极安置城市下岗职工和闲散劳动力；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，加强管理，保持社会稳定。

(七)负责辖区内人民代表联络，办理代表议案，换届选举等工作。

(八)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勐焕街道办事处机构设置“六办两中心”，即党政综合办公室、社会事务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城市管理办公室、计划生育办公室、华侨管理办公室，社区服务中心、宣传文化服务中心。派驻管理机构设置：劳动保障所、司法所。党的组织按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及有关文件规定设置，人民武装部按有关文件的规定设置。下属事业单位设置：街道宣传文化服务中心、街道社区服务中心。

单位编制人数50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数 32人，事业编制数15人，工勤编制数3 人，年末实有人数119人，其中：在职人员 55人，退休人员64人。

三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999.13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。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187.72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45.02万元，项目支出454.11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999.13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 861.82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。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 172.79 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 14.64 万元，其他一般公用经费76.3万元；业务费71.9 万元，工会费 6.75 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 3.2万元。
核定标准：行政人员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2550元，事业人员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2850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其他一般公用经费包括村组办公经费，三资管理办公费。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10.41 万元

其中：退休费 379.09万元，住房公积金40.02万元，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91.3万元。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
4、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

年度开展工作中，建设项目资金支出454.11万元，主要用于：（1）城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2万元；（2）原华侨农场福安陵园服务费10万元；（3）原芒市造纸厂120米挡土墙建设工程113.24.万元；（4）组建南蚌社区等工作经费51.84万元；（5）7个被征地村民小组集体预留地租金171.03万元；（6）7个被征地村民小组集体预留地缺口租金5.6万元；（7）七个村民小组被征地农民住宅用地征地项目90.4万元。

